
华东师范大学实验室废弃物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保护环境，确保全校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实验室

废弃物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及学校管理制度，制定实验室废弃物管理细则。 

第二条  实验室废弃物包括化学废弃物、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动物尸体、致病生物污染废弃

物；列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HW49（其他废物）大类 900-047-49 项（研究、开发和教学

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废物（不包括 HW03、900-999-49））。 

第三条  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总原则是实行减少废弃危险化学品的产生量，安全合理利用废

弃危险化学品和无害化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即危险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第四条  各单位应根据产生的实验室废弃物的成分、属性特点进行判断，可以自行无害化处置

的应自行处理。对环境无害、无危险性、不产生气味的水溶性化学废弃物，加水溶解后随适量自

来水稀释后排入下水道；强酸、强碱性废液分别存放于专用塑料桶中，累计一定量后，将废酸、

废碱中和并随适量自来水稀释后排入下水道；对环境无害、无危险性的非水溶性固体废弃物可作

为一般垃圾处理。 

第五条  对于无法自行无害化处置的实验室废弃物应按照成分、属性进行分类收集，妥善贮存。 

化学废液应由实验操作人员经预处理后存放在相应容器，容器外加贴标签（见附件），注明

废弃物的内容和品名（或主要成分）、废弃物特性（可燃性、腐蚀性、毒性）及产生废弃物的单

位等，容器要密闭可靠， 不破碎泄露。 

化学固体废弃物，包括实验手套、试管、移液器枪头、化学试剂空瓶等不具有传染性的实验

室废弃物应经预处理后，包装完好。 

为了保证化学废液储存和运输过程的安全，化学废液要求用塑料桶盛装，不能用塑料桶盛装

的可以装在玻璃瓶内，安置在柳条箱或牢固的纸箱内，封装要稳固，防止运输时发生破碎及渗漏

等意外情况。 

第六条  各单位产生的实验室废弃物应定期交由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管理中心统一储存。送储时，

师生需持有本校有效证件（校园卡或工作证或学生证），对送储废弃物按类别、重量进行登记。 

第七条  设备处负责组织全校有毒、有害废液、固废的集中处理工作：负责危险废物储存场所

和设施的配套建设，设置警示标志；监督、检查各使用单位的管理情况；定期联系取得转移危

险废物许可证的专业公司对有毒、有害废液、固废进行处置，并指定专人进行负责。 

第八条  涉及辐射单位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应严格存放在专用容器，暂时储存在各自实验室，由专

人负责管理，不交由实验室废弃物管理中心集中储存，由设备处联系上海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处置。 



第九条  实验动物的尸体或脏器，应使用垃圾专用袋包装并贴上标签，置于学校动物中心专用

冷柜内，由动物中心联系相关单位处置，各实验室需支付相应的实验动物废弃物处置费用。 

第十条  学校鼓励和支持实验室对有毒、有害废液、固废进行充分回收与合理利用。 

第十一条 全校师生员工必须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严禁随意弃置实验室废弃物。各单位安全负责

人应加大对实验教师、学生的教育和宣传，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细则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和实验室，按有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和后果严

肃处理。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设备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 1：实验室废弃物管理中心开放时间表 

校区 地点 开放时间 联系方式 

闵行校区 光华路西侧、化学楼对

面、近光华北桥 

每 周 二 、 五 下 午

14:00-16:00 

联系电话：54345458  13040614700 

联系人：王永基 

中北校区 河口海岸大楼后面、水

站旁边 

每 周 二 、 五 下 午

13:30-15:30 

联系电话：13166239923 

联系人：陈书鸿 

 

 

 

 

 

 

 

 

 



附 2：实验室废弃物标签（可至设备处领取） 

 


